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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一廠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興建品質第 10 次民間參與 

訪查活動會議紀錄 

 
一、時間：103 年 12 月 17 日 9 時 30 分至 12 時 00 分 

二、地點：核一廠模擬操作中心一樓第三教室 

三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簽到單） 

四、主席：邱局長賜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郭明傳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首先歡迎並感謝各位百忙之中，撥冗參與核一廠用過核子

燃料乾式貯存設施興建品質的訪查活動。 

本訪查活動，自 100 年 5 月開辦以來，歷經 3 年半時間，

本次已邁向第 10 次，期間核一乾貯設施的場址水保整地、乾

華橋改建、混凝土護箱貯存基座、混凝土護箱與外加屏蔽製造

與組裝作業等，至 103 年 9 月底均已陸續完工，特別感謝各

位代表參加歷次訪查活動，並提供寶貴建言。 

目前核一廠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計畫水土保持完工證

明，尚未取得新北市政府許可。為維持乾貯作業團隊人力，要

求台電公司在熱測試前應持續加強演練，確保人員作業熟悉度

，以保障作業安全。 

有關用過核燃料送國外再處理計畫及核一廠除役計畫，台

電公司預定於明年初及明年底啟動，原能會秉持資訊公開原則

，爾後辦理之民間訪查活動，除參照往例說明乾貯計畫之執行

及監督情形外，將增加民眾所關心之再處理及除役計畫辦理情

形，以利於地方民眾及民間團體了解。 

今日訪查活動將由本局簡報「核一廠乾貯工程品質檢查結

果」；台電公司簡報「乾貯模擬作業強化演練」、「核能電廠環

境輻射監測介紹」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。至於現場勘

查，參照往例進行乾貯設施環境直接輻射偵測。隨後進行訪查

後會議，聽取各位的建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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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報告事項： 

(一)物管局簡報「核一乾貯設施工程品質檢查結果」（略）。 

(二)台電公司簡報「核一乾貯設施熱測試作業前自主再訓練作

業」、「核一乾貯設施環境輻射監測規劃」（略）。 

(三)第 9 次民間參與訪查活動會議決議辦理情形（略）。 

七、訪查意見摘錄： 

(一)有關前次民間訪查活動決議事項第一項第 2 點，優先考慮

辦理石門地區代表參訪國外乾貯設施乙案，請台電公司提

出具體明確之規劃辦理情形。此外，去年安排石門區地方

人士參訪韓國核能電廠及乾貯設施，因韓國電力公司不願

開放乾貯設施管制區，導致無法參訪到相關乾貯設施，參

訪成效大打折扣。 

(二)前次決議事項第一項第 3 點為核安八大訴求之一，因規畫

行程有非屬參觀核能設施，肇致核能宣導參訪活動被審計

機關歸屬於宴遊性質，故請未來規劃行程時，應以參訪相

關核能設施為主。 

(三)由於政府機關改制，原回饋給核電廠所在地民眾之回饋金

，改由新北市政府統籌應用，影響石門地區之回饋額度與

當地民眾之體檢權益。請台電公司於提撥回饋金時，加註

說明該款項應專款專用於核電廠所在地民眾。 

(四)林茂森里長意見摘錄 

1. 加強核能發電安全。 

2. 103 年延至 104 年可辦理石門里民外縣市觀摩活動。 

3. 乾式貯存 8 項之 1 的 1,200 萬元發放事宜。 

4. 台電安排石門地方士紳國外參訪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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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陳淑宇董事意見 

1. 台電公司高階核廢料送國外再處理計畫，是否造成廢料

量增加。 

2. 依照電廠營運期程，現階段應提出核一廠的除役計畫，

但台電公司已提出核一廠的延役申請。以目前廢燃料棒

已無處可放的情況下，要如何處理後續不斷產生的廢燃

料棒。 

3. 核一廠乾貯設施熱測試作業前自主演練測試結果，如何

判定結果正常或符合標準。 

4. 核一廠乾貯設施輻射偵測的採樣點，依據何種原則或理

由來選取。 

5. 已完成全部共 25 組護箱及外加屏蔽澆置作業，但貯存場

有 30 組護箱的預定位置，請台電公司說明差異。 

(六)黃光宇董事長意見 

1. 台電公司環境輻射監測作業應將地方民眾參與納入考量

，相關監測作業與資訊應公開化，建議每半年或一年舉

辦監測結果說明會議。 

2. 為確保相關監測儀器之正確性，台電公司每年應執行儀

器校驗與儀器功能查核，相關查核作業應委由公正第三

者辦理。 

八、台電公司就訪查意見答復說明：（略）。 

九、決議： 

(一)請台電公司就石門地區代表之國外參訪活動，於下次訪查

會議中說明規劃辦理情形。 

(二)為符合回饋金之意旨，建議台電公司行文新北市政府，建

請回饋款項專款專用於核電廠所在地民眾，並於下次訪查

會議說明辦理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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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有關每兩年辦理石門區一戶一人核能宣導參訪活動，請台

電公司追蹤辦理情形。 

(四)本次訪查與會代表所提意見，請台電公司參辦。 

十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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